
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之“上证公函【2021】2954 号”问询函 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禾望电气、“公司”）2021 年 12 月 3

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联资产收购相关

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1】2954 号）（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。根据《公司

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

立董事，我们对《问询函》要求的对公司关联资产收购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

见： 

1、公告披露，清纯半导体主要从事半导体设计，成立时间不足 9 个月，团

队人数共 10 人，其中研发人员 5 人（含兼职 3 人），主要研发产品为 SiC 功率器

件，目前处于研发阶段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清纯半导体目前的经营场所和面

积、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的具体构成和账面金额，说明其是否具备基本生产经营

条件和状态；（2）清纯半导体团队成员的具体构成和主要成果，其中研发人员负

责的主要设计研发产品和职责，说明兼职研发人员的具体工作方式，如何保障研

发进度；（3）清纯半导体主要在研产品和具体进展，包括具体产品名称和类型、

所处具体研发阶段、性能参数、样品测试情况，预计达到可应用状态的时间；（4）

清纯半导体的业务模式、盈利模式，具体说明是否已获得终端客户验证，是否有

客户意向订单，是否已与代工厂建立合作关系；（5）结合前述问题详细说明清纯

半导体实现销售、盈利尚需经过的阶段、取得的资质或相关手续以及时间周期，

并提示相关风险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清纯半导体目前具备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，业务模式与

盈利模式合理；清纯半导体团队成员行业经验与研发实力较强，研发人员工作

方式和责任划分合理，可保障产品研发进度；清纯半导体主要在研产品进展情



况良好，在研产品尚未取得终端客户的验证，产品认证工作尚在推进过程中；

清纯半导体尚处于成立初期，如果研发的产品无法顺利通过产品测试、客户认

证，则存在无法实现最终量产和销售的风险。 

2、公告披露，清纯半导体注册资本约 500 万元，其前两大股东实缴进度仅

约 10.79%，公司控股股东累计投入约 2000 万元，占各方投入总额的 94.8%。截

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，清纯半导体净资产为 1921.94 万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

清纯半导体成立至今主营成本构成、研发投入情况，是否与目前产品所处研发阶

段相匹配，投入与产出是否符合行业情况；（2）除控股股东外其余各方实际投入

较少但股权比例较高的原因和合理性，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清纯半导体的核心技术团队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与深厚

的个人技术积累，为其产品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研发投入与产品所处研发

阶段相匹配；其成立时间较短，前期规模较小，现阶段投入与产出符合行业常

规特征；平启科技基于对清纯半导体具体经营情况的判断，以及对创始人和核

心技术团队的认可，经协商确定了增资价格，禾望电气受让该部分股权不存在

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3、公告披露，本次交易拟收购清纯半导体 9.1948%的股权，整体估值为 2

亿元，溢价率 940.62%，交易作价的依据为控股股东前期总投资金额。请公司

补充披露：（1）清纯半导体历次股权转让估值及依据，并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

和可比案例情况，说明本次交易的估值合理性，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

情况；（2）公司收购少数股权的主要考虑和合理性，是否存在主动迎合市场概

念炒作的情形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本次交易的估值经各方协商确定，且公司控股股东做出

了相关承诺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；公司出于保障未来碳化硅功率

器件供应稳定性、降低成本、实现国产替代等因素考虑，看好碳化硅功率器件

行业发展，基于对清纯半导体核心团队的认可以及对未来合作前景的预期，选

择收购其少数股权，符合公司的业务经营需要和行业发展趋势，不存在主动迎



合市场概念炒作的情形。 

4、公告披露，清纯半导体目前有包括控股股东平启科技在内的 5 名股东，

其中平启科技和新甄半导体为公司的关联方。请公司穿透披露清纯半导体除平

启科技外 4 名股东上层持股主体情况，并说明与公司具体的关联关系和其他协

议或利益安排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 

经核查，除新甄半导体、平启科技、穿透后股东韩玉和刘济洲外，其余 3

名清纯半导体股东及其穿透后的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；公司与除平启科

技外的其余 4 名清纯半导体股东及其穿透后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协议或利益安

排。 

5、请公司和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全

面自查近期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，并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

知情人报送指引》相关要求，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以供交易核查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 

经核查，除肖安波先生和梁龙伟先生外，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在本次交易事项公告前 6 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

票情况。公司已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报送指引》相

关要求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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